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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四：所有職員、管理人員、管理委員會和  / 或理事會

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及責任均有清楚的界定。  

 

4.1 服務單位的所有職位均應備有職責說明及職務陳述，訂明每個

職位的職務、責任和問責關係。  

 

4.2 職責說明及職務陳述均屬可供所有職員、服務使用者及其他關

注人士閱覽的資料。  

 

4.3 管理委員會和／或理事會或其他決策組織的職務、責任及成員

資格／名單，應清楚訂明並記錄在案。  

 

4.4 服務單位備有組織架構圖，臚列其整體組織架構及問責關係。 


